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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明县土地总面积１３．７０万 ｈｍ２，其中农用地
９．８１万 ｈｍ２（耕地７．９５万 ｈｍ２，园地０．１８万 ｈｍ２，
林地０．６３万 ｈｍ２，其他农用地１．０５万 ｈｍ２）；建设
用地１．８６万ｈｍ２（城镇用地０．０８万 ｈｍ２，村庄用地
１．２６万ｈｍ２，工矿用地０．２８万 ｈｍ２，交通用地０．１１
万ｈｍ２，水利用地０．１３万 ｈｍ２）；未利用土地 ２．１２
万ｈｍ２。近年来，东明县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积极
探索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努力挖掘土地利用效率，

从严从紧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断提升全县节约集

约用地水平。

１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主要做法

（１）制定政策措施，建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新
机制。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节约集约用地

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

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集约用地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对全县的节约集约用地作出了明确、具

体的规定，为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以规划为龙头，为节约集约用地提供外动
力。本着规划节约是最大节约的原则，在实际编修

中，特邀省市专家实地调查、深入分析，科学探讨满

足必需，充分发挥了土地的多重功能，因地制宜地统

筹安排各类用地的规模、结构、布局和供应总量，变

“按需分配”为“因地制宜”，实现土地资源和资产双

重价值，同时也为存量挖潜、提高利用强度提供了外

动力。

（３）整合工业用地，积极促进标准化厂房建设。
对土地利用定位规划以“保护耕地，保障建设”为原

则，既盘活存量，又合理利用，鼓励企业建设标准化

厂房，在符合建筑规划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超面积绿

化用地、空地建造厂房，提高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从

而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占地１１．４６ｈｍ２的淄博工
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在盘活前是开发区的闲散土地，

通过鼓励企业建设标准化厂房，提高土地的增值潜

力，率先引资建成了淄博工业园区大型标准化厂房，

为政府创造收益３４３．６６万元；２００８年新筹建的
１１．４６ｈｍ２菏泽玉兔食品有限公司，其标准化厂房也
是利用东明工业园区利用部分闲散土地，最大限度

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提升了土地的增值潜力。

（４）变外延扩张为内涵挖潜，进一步加强废弃
地的利用。对长期闲置土地和单位迁址后废弃土

地，采取排查掌握底数、嫁接盘活存量、依法查处闲

置等措施，有效地促进存量地的嫁接和改造。原城

关镇窑厂占地３０．６７ｈｍ２，因破产倒闭闲置多年，方
明集团投资３．５亿元建设了环己酮项目；方明集团
水泥厂倒闭后，依法收回其闲置土地０．２７ｈｍ２，安
排了投资２４００万元的１１０万伏高压变电站项目；
东明县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利用了菏东高速６．６７
余公顷取土坑，企业总投资１．１９亿元，工程建设投
资约２亿元，日处理工业废水和城市居民生活污水
６万余吨；２００７年万海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充分利用
日东高速１３．３３余公顷取土坑，投资３．２亿元，兴建
了１５万ｔ离子膜烧碱项目，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５亿元，利税１．２亿元；原武胜桥乡砖瓦厂占地１３．
１２ｈｍ２，由于破产闲置多年，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出让给明
胜油脂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密度大于１５００万／ｈｍ２，
项目总投资２０００万元，预计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１．２亿元，利税３６０万元。

（５）变被动保护为主动建设，守住耕地这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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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执行

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项目选址和新农村建设必须遵

循“少占耕地，多占废弃地或未利用地”原则，充分

利用空闲地、闲置地，广泛利用荒地，自觉避开基本

农田和耕地，统一规划、统一利用。确保了全县基本

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

（６）加大土地整理力度，进一步拓宽用地空间。
２００８年，东明县投资２３８７万元，完成国家级土地整
理项目 １个，总面积 １２６２．３ｈｍ２，净增耕地面积
１５４．５７ｈｍ２。有效补充了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连
续数年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目标，也为城市化、工业

化进程拓宽了用地空间。

２　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１）认识转变难。土地国情意识、节约集约和
依法用地意识尚未全面树立，乱占滥用土地的根本

动因尚未完全消除。

（２）盘活存量难。许多闲置土地分布散乱、债
权债务关系比较复杂、开发整理成本高，盘活存量土

地比新增建设用地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金。

（３）土地整理置换难。由于相关政策法规还不
完善，在土地整理与建设用地指标置换方面还难以

操作。

（４）土地违法现象有禁难止。在供地环节上，
虽然要审查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等，但企业

取得土地后，达不到报批时的标准，国土、建设、规划

等部门也无有效的制约措施；在执法过程中，国土部

门只能发个《停工通知书》，甚至出现《停工通知书》

变成“催工通知书”的现象。

３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建议

（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节约集约用地
共识。严格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节约集约”的原则，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积极

探索由政府调控、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新机制，把保

障供地与节约集约用地有机统一起来，从粗放利用

向集约利用转变。

（２）完善工业用地的招拍挂制度，形成公开竞
争的用地市场。严格执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正确处理好招商引资与

执行相关政策的关系。同时，扩大信息发布范围，形

成公开、透明、竞争的工业用地市场，防止出现以招

拍挂为名搞变相的协议出让。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举

行工业用地招拍挂竞拍会，并加强对工业大项目用

地的研究，切实加强对大项目用地的管理，改变以浪

费土地资源吸引外资的现象。同时要严格控制工业

用地高价中标问题。

（３）加强项目用地批后管理，盘活闲置存量土
地。对工业项目用地，除了明确投资强度等准入条

件外，还必须在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项目开

工建设时间、竣工时间、投产时间、违约责任等控制

性指标，并对其进行批后跟踪管理，同时，严格按规

定实施绿地建设，增加建筑密度，提高容积率，提高

土地投入产出率。对亩均产出率高的企业要结合科

技政策给予奖励，并在以后的供地上给予优先。

（４）新模式、新思路，建设城乡一体规划的新格
局。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编制城乡总体规划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布局居住建设空间、产业发

展空间、农田保护空间、生态保护空间和公共基础设

施配置，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凸现区域经济的特色，

发挥用地规划对集约用地的重要调控作用，促进土

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５）严把土地“闸门”，科学配置和盘活土地资
源。从东明县实际出发，优先保证重点工程和大企

业项目用地，科学编制用地计划，将有限的土地资

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转变用地观念，实行集约

节约用地，立足于闲置土地的有效利用，加大盘活存

量土地的工作力度。强化用地全程监管，加强批前

土地执法监察，批后建设项目用地的监督检查，防止

新的浪费土地和低效利用土地。

（６）严格规范征地程序，依法保障农民群众合
法权益。对于必需的建设用地，要按照控制征地范

围、拓展安置途径、完善补偿标准、规范征地程序的

原则，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被征地

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７）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机制，加快旧村改
造步伐，拓展用地空间。精心编制旧村改造和村庄

整合规划，按照规模适度、合理集聚、有利于生产生

活的原则，调整村庄布局，形成梯次合理的农村居住

点布局，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推进东明县城乡

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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